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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不计成本推进城市化的主导行为导致了城市化

泡沫的出现；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扭曲；把提高城市化水平作为目的而不是促进经

济发展的手段也使政府陷入了单纯追求城市化指标的误区。政府对城市化战略模

式的盲目照搬，严重脱离了当地实际，阻碍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在

城市化进程中的正确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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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行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曾经对城市化发展起到过一

定的积极作用。2008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44.9％,较 1980 年的 19.8％提

高了 25.1 个百分点。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由于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将会

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计成本推进城

市化的政府主导行为导致了对城市化的很多负面影响。因此，只有明确政府在城

市化进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才能促进城市化健康、

有序、协调的发展。  

一、政府主导行为对城市化的积极影响  

政府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特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二是城

市化初始阶段的资金积累以政府政策为保障。三是政府控制城市发展的速度。政

府主导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政策控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

曾对城市化的发展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1、通过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与规划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进入过渡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协调。“一五”期间，

我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实施“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城市发展

战略，新建 6 个城市，大规模扩建了 20 个城市，一般扩建了 74 个城市。全国人

口由 1949 年的 5765 万人增加到 1957 年的 9949 万人，城镇人口比例由 1949 年

的 10.6％上升到 1957 年的 15.4％，年均增长 0.6 个百分点，远高于同期全国总

人口平均增长率的 2.24％的水平，略高于世界平均速度[1]。这个阶段，政府的

政策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  

2、通过调整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等政策来引导人员的流动  

这主要表现在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和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灵活变通。1984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

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4 年 10 月 13 日，《国务院关于农民

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指出：“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

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

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统计为

非农业人口。粮食部门要做好加价粮油的供应工作，可发给《加价粮油供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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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要为他们建房、买房、租房提供方便，建房用地，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和集镇建设规划办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工商登记、发证和管理工作。各

有关部门都要给以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促进集镇的健康发展。”尽

管当时采取的政策、措施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城市化的进程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

致的原则，但也对城市化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政府的主导行为之所以能在当时发挥积极的作用，是因为它或是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应，或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我国特殊的国情相适应。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

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政府主导城市化的消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二、政府主导行为对城市化的消极影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人口、资源的城市聚集和流动是在计划体制作用过程中附带实现的，完

全取决于各级政府各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2]。这种体制上的缺陷造成了消极城市化的产生：

一是 1958—1960 年间的过度城市化。二是 1961—1976 年间的低度城市化。由于政府主导下

的城市化，政府对行政手段有很强的依赖性，用行政手段来调节城市化往往是政府的重要工

作内容。然而面对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政府又缺乏对城市化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政府的调

控就容易出现盲目性，导致了政府对城市化直接干预过多，对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

响。  
1、导致城市化泡沫现象的出现  
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大量事实证明，政府的投资行为具有

不计成本的偏好。但城市化决不等于城市建设规模的简单扩大化，而是需要经济发展来填充

和作为动力的城市化。而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投资的力量远大于市场和民间的力量，

城市化仅仅依托城市建设的乘数效应来推动，当城市化外壳比其所需要填充的内容成长的更

快时，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结果就可能只具有城市化外壳，而只有城市化外壳的城市化就是城

市化泡沫[3]。  
2、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  
城市化的产业结构关系主要是指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的比例。由于实行城乡分离的发展政

策，使得城乡关系封闭，工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并造成了产业结构的扭曲。由于大中城

市控制着工业，所以它既不需要周围地区的产业结构互补，也没有拉动腹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从而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导致城市结构“大而全”，阻碍了

城市化的良性发展，造成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而城市化水平不足致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城

市的外部经济利益，限制了工业化和劳动力的转移，进而抑制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同时较

低的城市化水平又造成第三产业的严重不发达，使其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大大低于一般

水平，大城市作为“第三产业中心”的优势受到抑制。由于第三产业的不发达以及对第三产业

的重视不够，使得城市功能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全，生活质量不高的现象比比

皆是，并导致了农业生产激励不足、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等不良后果。  
3、片面追求城市化水平指标  
城市化水平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是一个衡量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最简单、最常用

的方法，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个综合性的指

标。不少地方政府不理解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总动力，搞人为城市化，人为的规定城市化发

展的指标，造成城市之间产业结构雷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此外，国家把城市化水平作为

衡量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各级政府对城市化水平问题的敏感性，从

而出现了有些地方政府为提高城市化水平而机械的把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做法。各地

政府想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错，但问题是

他们的做法有不当之处，而国家把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也促使各级

地方政府使用不正常的手段来提高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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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不正确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

我国的城市化模式也不会只有一种。我国的城市化应选择在政府引导的前提下，适应市场化、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多元化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然而不少地方政府狭隘的理解了国

家关于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政策方针，不顾区域条件，误以为发展城市化、优化城镇体系结构

就要按照大、中、小齐全的等级结构发展区域城镇体系。有的地方盲目照搬先例，严重脱离

了当地的实际[4]。 
三、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应采取的正确的主导行为  
城市化本身不是根本目的，而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所以，城市化必须要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定位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既不能越

位，凡是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就交由市场机制去解决；也不能缺位，要把自己应该

做的事情做好。  
1、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不能越位  
首先，政府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基础，只有经

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有可能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去提高城市化水平。国家要引导政府把工作

重心从单纯提高城市化水平转移到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上来，从而避免一

些地方为达城市化指标而不重视城市化内在的规律，盲目追求城市化数字的简单提高的做

法。  
其次，政府要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防止过度推动城市化。政府的推动作用在我国的城市

化进程中非常明显，政府在城市发展中过多的干预市场的发育和运行，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

体地位。城市化不应该成为政府计划控制下的城市化，而是应该通过市场来推动，市场才是

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只是市场的补充手段，并与市场形成合理的“分
工协作”关系，其职能应是为市场的运行提供规范的环境与制度保证，催化与提升市场在城

市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并努力消除市场失灵，扮演维持市场秩序，保护社会公平的角色。

因此，政府应从城市资源的市场经营领域退出，成为服务性政府，并且不要去影响市场在城

市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让市场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上发挥主渠道作用。  
2、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也不能缺位  
第一，政府要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化战略。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各地应在

现有的城市化基础上，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实际的发展道路，避免不顾当地区位条件、

人口规模与资源状况等而盲目照搬其他地方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做法；政府在以往的城市化进

程中对城市化的规划缺乏全面规划、综合平衡以及有效的法律规范，造成了一味追求城市化

速度的盲目性。当今，政府应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要

根据城市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对城市化进行科学预测[5]；政府应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坚持区域性原则，根据一个城市的历史变革情况，资源状况等，对城市化进行科学定位。科

学合理的城市定位才能使城市化走上一条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二，政府还要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国近几年的城市化水平保持着持续增

长，而相对于城市化水平的高增长，就业率却比较低下。而城市化的持续发展需要就业的有

力支撑，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必须设法提高就业率，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这一

目标，即政府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项目时，

政府不仅要考虑投资额度和环保标准，还要考虑就业指标；大力发展服务业并改革现有服务

业，改变把服务业单纯的看作是公共产品与服务业的观念，这样可以更好的发挥服务业扩大

就业的功能。  
第三，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使之与城市化水平相适应。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职

能是为进入城市的各类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高效率的市场制度，并提供和经营市场无法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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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产品，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

府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化与之相适应，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

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政府运用相关政策给城市化以积极的引导也是必要的，如进行科

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制订吸引在农村拥有一定资本的农产或村办工业到小城镇积聚发展

的政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采取的乡镇或镇镇合并以达到适度规模的做法等还是

比较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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